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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淄 博 市 教 育 局

淄 博 市 财 政 局

文件

淄发改价格〔2021〕51 号

关于进一步明确幼儿园收费管理

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区县发展改革局、教体局、财政局，高新区、文昌湖区经济发

展局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、财政局，经开区产业发展促进局、教

育行政管理部门、财政局，各有关幼儿园：

根据《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公布<山东省定价目录>

的通知》（鲁发改价格〔2021〕1361 号）、《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

员会、财政厅、教育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的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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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》（鲁发改成本〔2019〕1222 号）等政策要求，现就我市幼儿

园收费管理有关问题进一步明确如下。

一、收费项目

幼儿园收费项目包括保育教育费（以下简称“保教费”）、住

宿费、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。

保教费是指幼儿园为在园儿童提供保育教育服务收取的费

用。

住宿费是指寄宿制幼儿园为在园住宿儿童提供住宿服务收

取的费用。

服务性收费是指幼儿园在完成正常的保育教育外，为在园儿

童提供的由家长自愿选择的服务而收取的费用。服务性收费项目

包括伙食费、校车服务费等。

代收费是指幼儿园为方便儿童在园学习和生活，在家长自愿

的前提下，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的费用。代收费项目包括

床上用品费、居民基本医疗保障费、儿童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。

二、收费管理权限

（一）市属公办幼儿园保教费、住宿费标准由市制定；区县

属及以下公办幼儿园保教费、住宿费标准由区县人民政府制定，

并报市发展改革、教育、财政部门备案。



— 3 —

（二）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和其它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，保教

费、住宿费标准根据当地城乡经济发展水平、办园水平和群众承

受能力等实际情况制定或调整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和其它非营利

性民办幼儿园价格管理权限参照公办幼儿园执行。营利性民办幼

儿园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。

（三）国有企事业单位利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和国有资产

举办的幼儿园以及村（社区）集体举办的幼儿园保教费、住宿费

标准，按市、区县实行经费自理的公办幼儿园相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市属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

实行财政拨款和财政补助的全日制公办幼儿园收取的保教

费、住宿费实行政府定价。实行经费自理的全日制公办幼儿园收

费实行政府指导价。

实行财政拨款和财政补助的全日制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如下：

元/生˙月  

类别等级

实行财政拨款的

幼儿园保教费

实行财政补助的

幼儿园保教费

住宿费

省级示范幼儿园 360 390 60

省一类幼儿园 300 330 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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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二类幼儿园 240 260

省三类幼儿园 200 220 40

实行经费自理的全日制公办幼儿园，保教费收费标准可在实

行财政拨款的同等级全日制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基础上，在不超

过 30%的幅度内上下浮动。住宿费统一按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。

省、市级“十佳”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可在同等级幼儿园收

费标准的基础上适当上浮，省级上浮幅度最高不超过 15%，市级

不超过 10%。既是省“十佳”又是市“十佳”的幼儿园，不得累计上

浮。省、市级“十佳”幼儿园在复评中未通过验收的，从公布复评

结果的次月起，保教费标准不再上浮。

半日制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按同等级全日制的 60%

收费。

保教费、住宿费具体收费标准由各公办幼儿园按照规定的标

准和幅度确定，填写《淄博市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审核表》（附

件 1），报市发展改革、教育、财政部门核准后执行。

四、收费减免政策

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、孤儿和残疾儿童实行学前教育助学

金制度。政府助学金主要用于儿童在园期间的保教费用和伙食费

补助。具体政策按《关于印发淄博市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



— 5 —

知》(淄财科教[2020]11 号)相关规定执行。

五、收、退费政策

幼儿园保教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原则上按月收取，采取按季

度或学期收费的，须征得幼儿家长同意，不得跨学期收取。

幼儿园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应即时发生，即时收取，分项列

明，据实结算。校车服务费按照成本补偿和非营利原则收取。代

收费项目按照实际支出情况收取。

幼儿因幼儿园放假等原因不能入园的，幼儿园不得收取该时

间段的保教费、住宿费。

幼儿入园后退（转）园或不退园但因故未入园，在园时间累

计不足当月法定工作日一半（含一半）的，幼儿园退还半月的保

教费和住宿费；超过一半的，当月的保教费和住宿费不再退还。

伙食费按剩余天数计退。

六、报销办法

行政事业单位职工计划内生育子女及依法收养子女入园缴

纳的保教费，按本通知规定予以报销。计划外生育子女，一切费

用自理，单位不予报销。幼儿家长可凭财政或税务部门统一印制

的票据按月或按学期向所在单位报销保教费。企业和其他机构可

参照本规定执行或另行制定报销标准。具体报销办法按下列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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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：

（一）保教费报销标准：入公办幼儿园的，保教费据实报销。

入民办幼儿园的，保教费低于同等级经费自理公办幼儿园收费标

准的，据实报销；保教费高于同等级经费自理公办幼儿园收费标

准的，按同等级经费自理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报销。

（二）报销以父母双方是否为行政事业单位在职职工为依据，

不受子女是否在本市入园影响。父母双方为行政事业单位在职职

工的，保教费由父母双方单位按规定标准各报销一半；父母一方

为行政事业单位在职职工的，由在职一方所在单位按规定标准全

部报销；单亲家庭（含丧偶、离婚）及领养的，由抚养一方所在

行政事业单位按规定标准全部报销。

七、收费公示规定

幼儿园应当按规定做好收费公示工作，通过门户网站、公示

栏、明白纸等多种形式，向社会和儿童家长公开收费项目、收费

标准等相关内容。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发生变化的，应及时更新

公示内容。幼儿园招生简章应写明幼儿园性质、收费项目和收费

标准等。

在招生前没有按规定公示收费标准，或者没有明确收费标准

调整变化的，对新招生儿童的收费不得超过上年度的收费标准。

本通知未明确事项，按《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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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鲁发改成

本〔2019〕1222 号）执行。

本通知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4 年 8 月 31

日。淄博市发展改革委、教育局、财政局淄发改发〔2019〕185

号文件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淄博市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审核表

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淄博市教育局

淄博市财政局          

2021 年 8 月 30 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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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淄博市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审核表

幼儿园名称  开办时间  

地   址  办园许可证号  

法定代表人  经 办 人  联系电话  

办园规模

（幼儿数）
 年招生人数  幼儿园类别  

财政拨款形式  

收费项目 收费申报标准 核准标准

保育教育费   

住 宿 费   

省、市级“十佳”

幼儿园

有效期限

教育部门意见： 

 

（盖  章） 

 
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财政部门意见： 

 

（盖  章） 

 
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发展改革部门意见： 

 

（盖  章） 

 
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经办  审核    经办 审核     经办  审核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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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登记号  

注：1、公办幼儿园填表一式 4 份，发展改革、教育、财政部门和幼儿园各 1 份。    

2、部门联合审核的，按教育、财政、发展改革的顺序进行审核。



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8月 30日印发


